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再生利用 制冷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的背景和意义

我国电器电子产品需求量巨大，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器电子产品生产

国和消费国。近年来随着电器电子产品的飞速发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也迅速增

加。但从电器电子产品的生产、进口、销售到储存、运输、拆解、回收、循环利

用等各个环节，依照当前国家在宏观法律规范与约束作用来分析看还远远没有达

到预期的目标。为此国家开始并鼓励相关企业、部门和协会等研究制定专门针对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的法律、政策和规范，以实现对该行业的规范管理，实现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从破碎拆解到深加工综合利用等全产业链条的经济效益、环保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

1 背景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电子产品的普及，电子废弃物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

。这些废弃物包括废旧电脑、手机、电视、冰箱、空调等电子设备，其中含有大

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冰箱和空调等电器电子

产品中的制冷剂，如果处理不当，会对环境产生更大的污染。因此，对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进行拆解，并再生利用其中的制冷剂，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求。

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电子废弃物处理与利用的重要性，纷纷制定政策和法

规来鼓励并规范电子废弃物再生利用的实施。这些政策法规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拆解产物中制冷剂的再生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法律支持。例如，中国发

布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

规划》，其中就废弃物的处理提出要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并明确将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提质行动列入循环经济领域的六大重点行动之一。

随着技术的进步，对制冷剂的再利用技术也在不断提高。通过先进的设备和

工艺，可以有效地将废旧电器中的制冷剂的分离出来。科学研究也在探索新的处

理技术，如生物解决方案和高效利用废弃电池等。这些技术的发展为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拆解产物中制冷剂的再生利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手段。此外，越来越



多的企业进入这个行业，推动了市场竞争和创新，进一步促进了制冷剂再生利用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2 意义

由于国家尚未配套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再生利用的指导文件，各

地在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制冷剂再生利用要求时内容和形式都不统

一，导致不能很好贯彻落实再生利用的要求，无论是再生利用技术的选择、再生

利用的开展、再生利用相关技术的编制都缺乏案例参考和技术指引，极大影响了

再生利用实际的治理效果。因此，制定出台团体标准，加强对该工作的技术指导

已经迫在眉睫。

3 本标准与现行的国际、国家、行业、地方以及其他团体标准的关系

当前针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再生利用 制冷剂”制度尚未有相关

的国家、行业、地方及团体标准出台。本标准的制定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要求推行“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加强对相关设施、设备和场所的管理和维护，保证

其正常运行和使用。”制度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中要求推

行“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实行多渠道回收和集中处理”制度及国标、行标、

地标有关管控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有关文件的贯彻落实提供保障，为

固废回收企业特别是制冷剂再生利用企业提供科学指导方案。

4 国内外本技术领域技术发展情况

国外在制冷剂回收技术方面相对较为先进，能够生产多种类型的回收机，如

便携型、车载型等，同时针对制冷剂回收制定了明确的法律要求、清晰的制度设

计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在制冷剂提纯和再生利用方面，国外也拥有更为成熟的技

术和设备。

从回收体量上看，我国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大量废

弃电器通过个体回收流入非法拆解企业，制冷剂在拆解过程中被直接排空，导致

回收量偏低。部分商贩在收集废电器后剪断蒸发器和压缩机的连接铜管，造成制

冷剂的大量泄漏。部分正规企业制冷剂的环境风险认知较低，回收制冷剂的意识

较为薄弱，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未对制冷剂进行有效收集。

我国已可以自主研发制冷剂回收机，但相较于国外可生产的回收机类型（便

携型、车载型等）仍存在差距。制冷剂回收技术包括气体回收方法（冷却法、压



缩法）、液体回收方法（加压法、吸引法）以及复合回收方法。制冷剂提纯的方

法有简易再生方法和蒸馏再生方法，其中蒸馏再生方法更能有效地处理各种不纯

的氟利昂制冷剂。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再生利用制冷

剂的技术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加大研发力度和投入。

随着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产生量也在逐年

攀升，为循环经济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

策法规，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推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再生利用制

冷剂技术的快速发展。

5 本标准对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采用情况，本标准的先进性、涉及专

利情况。

本标准是一个专业性、科学性极强的技术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治污、精准

治污、依法治污精神的具体体现。通过标准的制定及发布，可有效落实制冷剂编

制及推进实施，对工业企业治理方案提供科学指导，促进从源头削减、过程控制、

末端治理与管理减排多策并施、协同控制排放，建立全过程减排治理体系。

本标准及相关系列标准借鉴了国际、国家相关标准，国家有关法规、监管部

门的监管要求及行业最佳实践。本标准将为制冷剂的再生利用提供标准遵循及相

关标准制定指引。本系列标准有利于制冷剂的再生利用处置过程安全、环境风险

控制，提高制冷剂的再生利用模块化回收综合利用率的需求，促进制冷剂的再生

利用回收再生利用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和相关服务行业发展。

二、任务来源

2023年3月，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技术发展专业委员会，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电子装备技术开发协会，

上海市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江门市俐

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超越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结合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当前的现状，结合国内针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的回收体系、分选

回收、深加工资源再利用等企业的管理，缺乏工艺流程规范化建设方面的相关政

策引导；缺少先进技术与工艺的推荐和引导；一直没有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

解产物等活动给予补贴等配套政策等；预发起制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模

块化生产线建设和运行标准，一方面可以有效促进行业内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拆



解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可以有效制止非法拆解、严重污染环境现象的发

生；促进企业规范化生产建设，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以给监管单位提

供执法依据；符合当前国家提倡的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

2023年6月，中华环保联合会以中环联字[2023133号文]批准了关于《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再生利用 制冷剂》团体标准的立项，并成立编制组，召开启

动会。

三、编制过程

立项启动会，成立编制组。

2023年6月-7月，确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制冷剂再生利用技术路线，

并展开团体标准调研，完成调研报告，形成了标准建立的思路、框架和目标。

2023年8月，团体标准编制小组编写标准大纲，编制组讨论，进一步确定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制冷剂再生利用模块化流程。

2023年11月，专项调研讨论确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制冷剂再生利用

流程中再使用、环境保护和安全防控等流程，与参编企业讨论安全、环保、节能

相关技术要求，形成初稿草稿。参与单位包括主要编写单位：安徽超越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宏源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天津澳宏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茂

名天保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河北中再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唐山中再生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中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荆门

格林循环电子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广东蜂鸟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鑫广绿环

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7日，召开专家审查会，各位专家针对标准化方面提出了诸多意见；

同时针对标准描述的格式方式提出了意见。

四、编制原则

标准的用语、格式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标准内容的编制坚持以下原则：

1. 普适性原则：本标准所提出的评估指标应适合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

物拆解回收、分选、深加工企业。

2. 合规性原则：本标准应与行业安全、环境、节能等监管要求相适应。



3. 可模块化原则：本标准应采用模块化的方法进行标准体系的设计，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拆解回收、分选、深加工企业可根据不同情况选

用标准要求。

五、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结合目前国内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压缩机的回收体系、再利用

过程缺乏工艺流程规范化建设，以及先进技术的推荐引导等现状，根据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再生利用的需要，提出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再生利

用 制冷剂》团体标准的起草。

本文件规定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制冷剂再生利用的总体要求、回收

要求、再生利用要求、环境保护、安全防护等。适用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

物制冷剂，空调、冰箱等制冷设备维修时产生的制冷剂的管理，也可作为其他制

冷设备制冷剂管理的参考。

主要条款包括：

1、总体要求。在总体要求中主要描述制冷剂再生利用企业回收再生利用活动

应符合的管理规定，回收制冷剂应分类回收、存放、处理并在容器上明确标识。

2、回收要求：该项规定了制冷剂的回收原则，对回收的制冷剂型号进行识别，

规定制冷剂的回收已符合的相关规定和在进行处理前、处理过程中和再生利用发

货前检验应符合的要求。

3、再生利用要求：回收后的制冷剂应采用适当处理方式进行再生利用，不宜

再生利用的，应采取无害化处置。规定制冷剂再生利用处理和管理应包括的内容、

流程及注意事项

4、环境保护：明确制冷剂回收及再生全过程应采取的措施，挥发性有机物的

排放要求和处理措施，对固体废物污染控制要求及其他要求。

6、安全防控：明确制冷剂回收再利用作业应符合的环境安全条件。

7、由于编制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故后附参考文献。

六、有关说明

目前，我国已出台的相关监管要求，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拆解处理作

业及生产管理指南(2015年版)》、《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拆解处理作业和管理

指南》（征求意见稿），以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相关



要求，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制冷剂再生利用流程建设，规范物料深加

工企业工艺技术流程建设，给监管单位提供执法依据，有效遏制小作坊私拆乱排、

严重污染环境现象，促使企业更具较强的市场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从而提高企

业的生存能力。在制定该标准时，编制小组广泛调研，对业内多家企业生产现场

进行实地了解，与技术专家多次交流等，以力争使我们的团标更具针对性、可操

作性。

七、关于标准的性质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八、有关专利事项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再生利用 制冷剂》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5年2月


